合同编号：
项目编号：
●本合同须加盖甲乙双方骑缝章有效
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物业服务项目合同
服  务  类
合 
同 
书 
签订地点：云南省昆明市
云南省财政厅　制

 甲方（采购人）
名      称：云南师范大学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聚贤街768号
邮      编：650501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电　　　话：
开户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呈贡支行
账      号：137212475064
签订  日期：2025年    月      日
乙方（供应商）
名      称：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地      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官渡区

世纪城金源国际商务中心2幢6A号

邮      编：650200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0871-65188308

开户  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世纪城支行

账      号：531078133018150118810

签订  日期：2025年    月     日
经甲乙双方协定达成一致，签订以下内容：

一、项目合作或服务内容

服务范围

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华文学院物业服务。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包括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华文学院教室开关门、教室清洁、办公室卫生、室内花卉管养、会议服务。

教室清洁：教室每次使用后清扫，包括学生桌椅、讲桌椅、多媒体控制台柜等。及时收集、清运垃圾，每次清洁时整理摆放桌椅，桌椅摆放整齐，教室每次使用后清扫（每天至少一次），包括学生桌椅、讲桌椅、多媒体控制台柜等，及时收集、清运垃圾。每次清洁时整理摆放桌椅，桌椅摆放整齐，课桌抽屉无垃圾，每次卫生检查按省级文明单位标准达标。

教室管理服务：根据学院学期课程安排表，整理、编排教室使用信息表，供每日开关门使用；受理因补课、调课、考试、集中讲座、学生活动等需求而进行的教室临时使用申请，登记临时使用信息，按学院规定时间开关临时教室，按时、准确开关门；定期巡视到位，不良情况得到及时处理、上报；教室使用有序，设备安全运行，开、关门及时，报修到位。
办公室丶会议室保洁：根据学院办公室时间每周最少进行3次学院办公室卫生清洁，倾倒垃圾，擦拭桌椅，会议室桌椅丶窗台丶地台踏步丶门楣丶门套丶墙面丶墙角光亮无积尘
桌斗内无杂物丶灰尘丶烟缸无烟灰垃圾丶窗帘洁净无灰尘污痕室内无异味。
室内花卉管养：适时为室内植物浇水保证花盆外壁无积尘无污渍大叶植物叶面干净无灰尘，每周对楼宇室内绿植浇水，每学期对室内绿植进行1次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所需肥料，药物由物业提供。
会议服务：会前准备接主办单位通知等途径准确掌握当天会议时间，服务要求，会场布置丶会议参加人数等情况，工程维修人员会议前2小时检查会议灯光丶插座丶投影设备，会议用品摆放规范，茶杯等器具洁净，无破损，话筒丶电线整齐有序，无障客人行动，会议开始前30分钟接待员站于会议室门口迎候客人引导入座，根据会议安排提供茶水，矿泉水等服务，服务期间根据会议时长进行加水，会议结束撤换已经用完的水杯等。

二、合同总价

人民币小写：¥30000元

大写：叁万元
其中：

财政资金：

小写：
大写：
自筹资金：

小写：¥30000元

大写：叁万元
以上价格应包含整个项目合作或服务的全部内容，不得再有其他费用。

三、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物业服务费（如乙发生违约行为，甲方可扣除相应违约金）；
甲方承担乙方因物业服务产生的水、电费用；
甲方有要求乙方改进服务、提高物业服务质量的权利，对乙方违反合同或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生活秩序的行为按《云南师范大学物业服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相关条款进行追究；
甲方有审查乙方拟订的物业服务实施方案的权力；
乙方物业服务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时，甲方有要求赔偿直至解除合同的权利；
甲方应无偿地向乙方提供必要的办公用房；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物业服务相关资料；
甲方应协助乙方协调甲方内部与物业服务相关的工作。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约定，依法聘用员工、制定物业服务的实施方案和各项规章制度并报甲方书面审定后实施；

乙方须为本项目配备相应的岗位人员职数（人数），本岗位需保洁员2人：楼宇值班教室管理1人，每周在岗时间7天实际驻守本项目，会议服务员，绿化管养物业公司根据学院实际需求安排人员进行服务。
乙方须根据高校特点，结合甲方实际需要开展物业服务并遵守甲方的相关管理规定；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和物业使用人按照合同约定配合乙方的管理服务行为。对物业使用人违反服务管理制度的行为，乙方有权根据情节轻重，采取劝阻、制止、报告甲方等措施；
乙方不承担非物业服务行为或不符合相关法规要求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失、责任。但因乙方未履行合同约定或因乙方服务行为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乙方对非物业服务行为造成的人身伤害不负责任，对物业服务区域内非物业服务行为原因造成的个人财产不负责任；
乙方对服务范围内所有教学设备、设施的质量不负责任。但对由于物业服务行为不当造成的损坏及丢失应负责赔偿；
乙方须在服务区域内设立项目管理部门，全天候满足甲方物业服务需求；
乙方应适时编制房屋、设施设备等的维修养护方案，以便甲方及时掌握资产状况；
乙方不得擅自改变或占用本物业的公用设施，如需改建或完善物业的配套功能，须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报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实施；
乙方应按时发放员工福利待遇，不拖欠薪资等，保证用工队伍稳定。并做好其员工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若发生：安全事故、因拖欠薪资产生的物业服务质量下降、劳务纠纷或其它纠纷，一概由乙方负责；
乙方应做好物业服务范围内设施、设备的维护和资产管理工作，因物业服务行为导致设施、设备损坏的，由乙方负责赔偿；
乙方应妥善使用和保管甲方提供的物管用房和物管资料，在合同终止时完整移交甲方；
乙方应响应并积极落实及配合学校关于创建文明校园、无烟校园、“爱国卫生运动七个专项活动”等各类专项工作的相关制度要求。在实际工作应贯彻“节能、降耗、减排”的原则。
四、以上内容与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审核以及甲方确认采购和乙方中标承诺情况一致并不得改变或放弃。

五、整体项目合作或服务的期限为：2025年3月1日--2026年3月1日，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六、考核

（一）学校职能监管部门按季度对物业服务企业履约情况进行考核验收。考核结果将作为物业服务费支付的主要依据。
七、合同价款结算

根据甲乙双方协商决定，本合同按以下方式支付合同款：

甲方依据《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云南师范大学物业服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对乙方养护服务实施监督和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支付物业服务费用的直接依据。甲方按考核依据合同约定时间支付服务费用，具体考核和付款周期为：

2025年3月1日-2026年3月1日为考核付款周期，人民币小写：¥30000元，大写：叁万元
在该结算周期届满之后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该周期的服务费。

甲方根据双方认可的《云南师范大学物业服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对乙方的物业服务行为进行分级评价。涉及违约行为的，直接从物业服务费中扣除相应违约金。
八、违约责任

乙方未能履行合同义务，不能达到甲方要求的管理目标，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违约与赔偿责任或终止合同。

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致使乙方不能完成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违约与赔偿责任或终止合同。

九、甲方有权拒付合同价以外的任何费用；乙方有权拒绝合同整体范围以外的条件。

十、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及时向财政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或投诉），以便相关部门进行协调或处理；或按以下方式处理：（请在□内打√，其余打×）

□向合同签订地仲裁部门申请仲裁；

☑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提起诉讼。

十一、本合同其他未尽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处理。

十二、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二份（含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一份），乙方二份（含用于结算支付的一份）。

十三、本合同自甲乙双方共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十四、本合同不可分割之部分及解释顺序

1. 合同书及附件。
